
第三课  堕落之前人的特性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 1：27) 

 

要了解圣经护教学，必须对人的特性有正确的认识。“认识你自己”，这句格

言在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在思想家中广为流行。只有认识我们自己，才可以更好

地装备自身，去完成我们世上的各种职分。圣经把世界和人类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创造、堕落、和救赎。世界被创造出来，又落到罪的咒诅之下，幷借着耶稣基督的

受死和复活而得赎。我们将根据这三个阶段的划分，考察人在这三个范畴中的特

性。在本课中，我们考察的是堕落前之人，在接下来的两课中，我们将分别考察堕

落后之人和得赎之人。 

一． 具有上帝形象的人 
人与其它被造物的区别，就在于他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参见创 1：27)。这一

事实含意深广，在此无法详细讨论，我们只能简略地回顾一番。从外表看，人的体

质和体力与上帝相仿。从内在看，人有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人有上帝的形象，这是

独一无二的，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参见创 2：8)。人与上帝相象的另

一点，就在于人之受造，是来作王治理全地的。作为上帝的代表，人不断地发掘出

隐藏在世界中的各样潜能，用来服事上帝(参见创 1：27－31)。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世上所有人都有这些特性，但人在堕落之前有着上帝

的形像，那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在犯罪以前，人受造所具有的是完美的上帝形象。

本来 

 
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传 7：29) 

 

因此，那时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是完全没有罪的玷污的。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

娃与上帝和谐相处。他们上帝面前行走，幷不羞愧。保罗把人的这种状况描述为：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西 3：10)。 

 

保罗在别处还说，如果一个人恢复了亚当原本的特性，他就是 

 
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 4：24)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人在犯罪前有两个重要的特性。第一，他有

“真知识”(西 3：10)。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知识方面，亚当和夏娃从来没有忘记

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他们把上帝对自身的启示作为真理的来源，幷将他们

的一切思想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标准吻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当可以承担起管

理伊甸园，幷给每类动物起名的艰巨任务。他明确地意识到，要想得到真知识，就

必须在一切情况下都听从上帝的话语。同样，在犯罪之前，人的道德特性也促进了

他对真理的认识，他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亚当知道，因为自己是受造

物，他需要从上帝那里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他和夏娃完全顺服上



帝的所有要求，与上帝和睦同处。在犯罪以前，人可以在各个方面认识真理，幷且

按真理生活(见图六)。 

 

 

 

 

       图 6 

人,上帝的形像
 

真知識，公義 

二． 无罪与有限 

虽然人在犯罪前有着上帝的完美形象，但这一形像仍然是有限的受造的形像。

上帝无所不在(参见王上 8：28；赛 66：1)，而人则受自身肉体的局限，是有限的

存在。上帝是全能的(参见诗 115：3)；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虽然随着近来科学技

术的发展，人也变得大有能力，但比起上帝的能力来，人仍然是软弱的，在上帝面

前，人仍然是有限的。同样，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而上帝则无所不知的(参见

伯：37：16；诗 139：12；箴 15：3；耶 23－24)。《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 4：13) 

 

甚至亚当也会同意以赛亚的话：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

们的意念。(赛 55：9)。 

 

确实，与上帝的知识相比，人的思想意念不过是“虚妄的”(诗 94：11)。所以，

人的认识只能局限在上帝所启示的事物中，而且人必须满足于这种不完全的知识。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

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 29：29) 

 

    人的知识的有限把我们带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虽然亚当不

是无所不知，但他仍然有真知识(参见西 3：10)。人对所知事物的理解受到他看事

物的角度、时间、和事物变化的局限。这些局限和其他的局限都是受造秩序中的一

部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亚当在犯罪以前所具有的知识，都是依靠上帝的启

示，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亚当所知的一切都是真知识，因为他的知识是从真理的源

头那里得来的，这真理的源头就是上帝。显然，人的有限性幷没有阻碍他得到真知



识。只要知识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那就是真知识。 

    由于亚当是有限的，他面对许多的奥秘，也就是他所无法明白的“隐秘的事”

(参见申 29：29)。甚至亚当这样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把他所具有的知识的各个层

面都系统地整理起来；在他的思维框架中，仍然有松散的地方，也有人类所无法解

决的困难和种种反合性。尽管存在着很多的难解的奥秘，但不能因此就说人的知识

算不上知识，也不能因此就把人的知识的确定性排除。亚当的知识是确定的，因为

这知识是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而不是不依赖上帝，仅仅靠他自己的能力得到的。

只要我们依靠上帝，上帝对万物的完整知识就能使我们的不完整知识变得真实有

效。让我们举例来看看令当代人困惑的一个奥秘。人类救主耶稣基的道成肉身是充

满奥秘的。我们承认，他既是上帝，又是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真

正的神性和人性。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教义的含义时，就发现我们的理解力

到了尽头。既然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怎样解释《路加福音》中所记在的耶

稣的“智慧和身量......都一齐增长”呢？(路 2：52)我们又如何解释耶稣既然是

上帝，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作出一些的回答，但

都是缺乏力量的，任何诚实的人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一类的问题是超越人的理解能力

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把握这些概念，我们仍然能够肯定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

他的智慧增长，幷且死在了十字架上。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也没有关系，因

为我们对知识的确信幷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能否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

启示上。 

我们对基督教真理认识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彻底研究圣经中所启示的每

个教义，要理解整个的概念亦即它们与其他真正概念的关系，都超出了人的能力。

因此，在基督教真理中，有许多表面上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

怀疑圣经的教导。原因有二，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受造性，保罗说：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

难寻！(罗 11：33) 

 

第二，当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拼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怀疑圣经，因为在

圣经启示的后面是上帝的思想。对上帝来说，不存在任何难解的奥秘。我们所无法

调合的思想，在上帝那里则是完整和谐的。上帝对于对一切都有完全的认识。奥秘

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性，幷不是由于造物主的有限性。只要我们依靠上帝去

寻求知识，即使最深的奥秘也不会拦阻我们认识真理(见图七)。 

 

 

 

 

赐给人的启示 
 

 

 

图 7 

人的依賴性知識 

（有限，部分，充滿奧秘）

上帝的獨立性知識 

（全面，無奧秘） 



三． 逻辑、上帝与人 

探讨圣经护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上帝与人的关系

中，逻辑有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在这一课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

的一小部分上；其他部分将在以后的讨论中提及。亚当是一个会思想，能推理的受

造物，因此，他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他是被造来反映上帝的智慧的(参见彼后

2：12；犹 10)。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伊甸园里，亚当在使用的推理能力的时

候，是以上帝为依靠的，他按照上帝的指示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的确，亚当运

用了逻辑，至少是一种简单的逻辑，但他在运用逻辑的时候，是在对上帝的顺服中

运用的。他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的逻辑，可以给他独立观察的能力，从而忽略对上

帝的依靠。因此，亚当在发挥自己的推理能力时，总是顺服在上帝的启示所界定的

范围之内，幷顺服在上帝的启示的带领之下。亚当总是把上帝视为真理的根基和指

导，因为那时亚当仍有上帝的形象，没有犯罪。 

在人未犯罪之前，逻辑推理在人的生活中所扮演就是这样的角色，由此看我们

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点： 

    首先，理性本身幷不是恶的。基督教会一直遭受到许多自称“讲理性”、“讲

科学”的人的攻击，因此，一些基督徒们就认为，唯一解决之道是排斥理性和科

学，认为理性和科学本身就是恶的。然而，人对理性的运用幷不是一件恶事，因为

在伊甸园中，亚当也运用了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他给各种动物起名，还负责看管伊

甸园。的确，如果人的理性偏离上帝，必将导致虚假和错误，但是，如果依靠上帝

的启示来运用理性，就能发现真理。所以，理性本身幷不违背信仰和真理。 

    第二，逻辑不能凌驾于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区别之上。当我们谈到人对理性的运

用时，我们必须牢记，逻辑最多只能用来反映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在圣经中，上帝

降卑自己，根据受造之人的理性，将他自己启示出来。但是，逻辑幷不在在上帝之

上，也不与上帝平等，更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即使最精密和最复杂的逻辑，也只是

在受造物的范围内，它是人作为上帝形象的一个特质，绝不是上帝本身。 

    由于逻辑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它是有限的。首先，逻辑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

的体系。事实上，逻辑体系不至一种，不同的逻辑体系在某些观点上相互冲突。甚

至“逻辑”概念本身，也没有一个人人都认可的定义。此外，即使所有的人都一致

采用同一推理体系，仍然不能把逻辑用作判断真假的标准。在某些方面，基督教是

合乎理性和逻辑的，但是，当涉及到基督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的教义的问题时，逻

辑就走道了它的尽头。逻辑不是上帝，我们绝不能把单单属于上帝的荣耀加给它，

只有在上帝的审判宝座前，我们才能找到真理，在逻辑的法庭则无法做到。 

    涉及理性和逻辑，我们必须谨慎，要避免一般人对理性和逻辑采取的两种极端

态度。一是盲目相信，完全排斥理性，一是赋予逻辑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使其脱离

上帝而单独存在。这两种态度都不符合人在犯罪以前的性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

物，但是他应该认识到他的理性有着许多的限制，他的逻辑所依赖的是造物主(见

图八) 

    在罪进入世界以前人所具有的特性，是研究护教学的基础。虽然现在没有一个

人是完全无罪的，但人在原初犯罪之前的某些特性，仍然遗留到今天。我们护卫基

督教信仰，所面对的男男女女都是亚当的后裔。因此，牢牢掌握人在犯罪之前的状

况，是十分重要的。 



 

 

 

 

图 8 

受造物 

－邏輯－ 
（依賴上帝） 

造物主 
（獨立的） 

复习题： 

1.我们必须在哪三个范围内思考人的特性？ 

2.人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什么意思？ 

3.请描述亚当在犯罪前对自己的知识和道德抉择的看法。你能否用圣经中的话来支

持你的答案？ 

4.人的知识如何受其有限性所局限？ 

5.为什么有些奥秘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你能不能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6.既然有些奥秘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们怎能确知某些事呢？ 

7.亚当在堕落之前对逻辑的应用，可以给我们哪两方面启发？ 

 


